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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今今年年底底全全部部换换新新液液化化气气瓶瓶
由于多数钢瓶归市民所有，更换存在难度

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李超） 消防部门表示，

煤气灌装场所必须达到消
防要求，配备完善的消防
设施，并且对于安全距离
等有一定的要求。

市燃气办对燃气企业
等进行行业管理。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现在市区内的灌
装点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在
郊区仍然存在不少。

“现在是很多部门都
在管钢瓶，但是仍然存在
漏洞，这也造成了一定的
安全隐患，首先应该明确
钢瓶的产权，然后对钢瓶

进行编码管理，给钢瓶上
户口，各部门之间更应该
理清权责，防止出现监管
真空。”业内人士认为。

记者从市公用事业局
了解到，淄博将更换全市范
围内液化石油气钢瓶和液
化石油气充装设备，居民用
户将于年底前全部更换新
式钢瓶，并且对液化石油气
钢瓶实行编号管理。

新更换的钢瓶采用直立
阀和企业专用标识的大护罩
钢瓶，实行识别码管理，在钢
瓶上设置电子标签。

但是由于大量的钢瓶

为市民个人所有，所以更
换存在一定难度，并且成
本也比较大。市公用事业
局执法处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产权为灌装企业所有
的钢瓶比较好处理，但是
由于目前不能全部掌握市
民个人持有的准确钢瓶数
量，所以要想全部更换完
存在难度。

“我们现在想采取的
办法是灌装企业收回市民
自己持有的钢瓶，并适当
进行补偿，但是这个措施
需要大量成本，所以推行
也有难度。”

济南一私人煤气站发生爆燃，记者调查本地煤气罐市场发现：

淄淄博博5500万万只只煤煤气气罐罐超超期期服服役役
3月28日下午，济南一私人煤气站发生爆燃，附近几栋居民楼受到影响。近年来，煤气罐使用过程中的事故时常发生，记

者了解到，目前，淄博有50多万只超期或者报废煤气罐仍在使用，并且一些私营煤气站点违规灌装，存在安全隐患。

《淄博市燃气管理条例(修订草
案修改稿)》目前正在审议，其中规
定，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当
只能充装自有产权气瓶，并对气瓶
进行建档登记；充装的气瓶、燃气
质量及充装量应当符合安全技术
规范规定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做好
气瓶充装前的检查，按有关安全技
术规范和国家标准规定进行充装，
并做好充装记录；负责气瓶的维
护、保养，并按照有关规定将气瓶
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经检验不合
格的，应当予以报废销毁；

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
燃气经营活动的，由市燃气管理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无证经营燃气

最高可罚50万元

记者了解到，淄博目前大
约有50多万个报废、超期的钢
瓶仍在使用，而这些钢瓶都是
市民个人所有，统计和报废难
度比较大。

据了解，目前钢瓶的使用
年限一般是15年，去年的两会
中，陈虎等市人大代表就提出
了相关议案，希望能对燃气钢
瓶加强管理，消除安全隐患。50

余万只报废、超期未检钢瓶流
动使用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会发生安全事故。

据了解，现在很多的液化
石油气中会掺加一种叫做二甲
醚的新型燃料，但是这种燃料
对燃气钢瓶的橡胶垫圈产生腐
蚀，并且极易造成漏气，具有安
全隐患。

据了解，这些不合格的钢
瓶主要是源于上世纪90年代液
化气市场全面放开，允许个人
经营，再加上液化气经营门槛
低，经营业户多，液化气钢瓶的
产权慢慢地由经营企业转为液
化气用户所有，这样就造成大

量钢瓶成为个人所有，由此对
钢瓶的检测和报废带来了一些
阻力。

“其实这50万只只是一个
保守数字，实际数量可能还要
多，因为市民手中的那一部分
很难进行统计。”市燃气部门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市民缺乏必要的常识
和安全意识，这部分不能及时进
行检验，所以市民手中的钢瓶安
全情况，市民自己并不了解，到
了报废年限也仍然在使用。

不少煤气罐到了报废年限仍在用

记者了解到，煤气罐被广
泛用于餐饮等行业，特别是火
锅店、路边摊等更常见，但是有
的摊贩直接就把煤气罐放在了
炉灶下面，非常容易发生事故。

3月31日下午，记者在张店
步行街与共青团西路路口发
现，很多摊贩都在使用煤气罐，
摊贩一家挨着一家，有的摊贩
就把煤气罐放在炉灶下面，幼
儿距离炉灶还不到一米。

“我们一直就是这样摆放
的，也没发生事故啊，没什么大
惊小怪的。”一摊贩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一些煤气罐连
接炉灶的橡皮管都已经发黑，
并被油渍覆盖，一摊贩告诉记
者，他的橡胶管自从使用以来
就没有更换过。“只要不漏气就
没事，凑合用就行了。”而在另
一个摊贩使用的煤气罐上，记
者看到，橡胶管就是一个普通

的塑料管，并不是燃气专用的。
现在一些火锅店也都使用

煤气罐，记者在张店人民西路
一家火锅店内看到，店内每张
桌子地下都放着一个煤气罐，
上面是燃气灶，两者之间的距
离只有几十厘米。

而据服务员介绍，店里都
会有人定期前来换装煤气罐，
至于煤气罐的使用年限以及是
否合格他们也不清楚。

一些摊点煤气罐紧挨炉灶用

本报记者 李超

近来，全国各地煤气罐燃气泄
漏爆炸事件频发，煤气罐使用安全
也引起广泛关注。

3月31日上午，位于哈尔滨市道
里区一饭店煤气罐发生泄漏，后厨
起火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人受
伤、一车受损。

3月28日下午，济南市发生一起
煤气罐爆燃事故，三间门头房的顶
棚已被炸掀。

3月28日早上，北京通州梨园市
场一早餐店内发生疑似煤气罐爆
炸，致10余人重伤。

3月3日中午，广东东莞市发生
一起爆炸事故，原因系一厨房燃气
泄漏导致，事故造成1死31伤。

煤气罐爆炸

时有发生
煤气罐被许多流动小摊贩广泛使用。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市燃气办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由于居民手中的钢瓶产
权归个人所有，而根据相关规
定，燃气灌装企业只能灌装产
权属于本单位的钢瓶，所以这
样就出现了一些不合规定的
私人灌装点。

市燃气办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和消防部门联合对这些
站点进行管理，全市除了几家正
规的灌装企业外，很多都是私人
的，有的甚至隐藏在居民区里，
而这些也是不合规定的。

据了解，这些私自设置的
灌装点一般是从电厂和外地
通过罐车运到淄博，然后再找
地方私自进行灌装。

“这种无证灌装点违法，
隐蔽性强，流动性大，执法和
查处有一定难度。”燃气部门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联系到一名送气人
员，他告诉记者，他那里就可
以进行燃气灌装，主要是液化
石油气和天然气，他们都是从
外地运来后，进行分装，至于
具体地点，对方并未透露。

随后，记者根据了解到的
情况，前往张店良乡查看灌装
站点，但是并没有发现相关灌
装点。

违规灌装点

隐蔽性强

许多煤气罐的使用都欠规范。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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